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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能入於善法、正性決定 



《清淨道論》釋意（底本 p177）： 

 







如（《分別論》）說：「那些具足業障，或具足煩惱障，或具足異熟障，無信、無

願、惡慧，不能入決定正性的善法有情」，像這樣的人們，甚至一人而修習一遍也不能

成尌。 



 

 「具足業障」是具有無間業的。 



 



 「具足煩惱障」是決定邪見者，兩性者（陰陽人），黃門（半擇迦）。 

 （護法《清淨道論鈔》指「決定邪見者」為無因見、無作見、無有見等） 



 

 「具足異熟障」是由無因、二因而結生者。 

 

 

 「無信」即對佛（法僧）等沒有信。 

 （《清淨道論鈔》指對業、果、三寶等生信） 

 

 

 「無願」即對非敵對（沒有五蓋障礙法）、行道（實踐）沒有意願。 

 （《清淨道論鈔》指：北俱盧洲人已沒有希求寂靜（涅槃）的意願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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 

 「惡慧」即沒有世間、出世間正見。 

 





 「不能入決定正性的善法」是不能進入於「善法」（中稱為「決定」，稱為「正性」

是聖道的意思。 

 （《清淨道論鈔》指「善法」：是無罪過（五蓋）法、樂異熟（三因生）法） 

 

 









 像這樣的人，不但在遍中，尌是在一切業處之中個也不能修習成尌的。所以必須由於

離諸異熟障的善男子，遙遠地迴避了業障與煩惱障，聞正法而親近善人增長（

《清淨道論鈔》指：修習成功的意思）其信、意願及智慧，勤行業處瑜伽。 

 

《分別論》： 

 







 如何是彼等不能之諸有情？是諸有情為具足業障、具足煩惱障、具足異熟障、無信、

無意欲、惡慧者，不能於善法進入正性決定，此等為彼不能之諸有情。



 







 如何是彼等能夠之諸有情？是諸有情為不具足業障、不具足染污（煩惱）障、不具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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異熟障、淨信、有意欲、有慧者，能夠於善法進入正性決定，此等為彼能夠之諸有情。 

 

 





 凡是彼等之慧、知無痴、擇法、正見，此是如來對其他有情、其他補特迦羅，根

之其他知解狀態為如實智。

 

《分別論註》： 

 （能、不能的說明）：

 （業障者：五無間業

者）

 （染污（煩惱）障者：決定邪見者）

 



（異熟障者：即無因的結生者。因為二因者不能證得聖道，應知由於彼是二

因結生之故，亦屬異熟障） 

 

 （）（無信：對佛等不信）

 

（無意願：北俱盧洲人已入無善意願之地）

 





 （惡慧：指有分的慧（智不相應之二因或捨俱推度之無因）低劣，亦即沒有出世間的

基礎（足處），如此得名為「惡慧者」） 

 

 

（不

能於善法進入正性決定：不能進入善法正性決定的究竟道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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 



（對不具足業障等的說法，應知有兩種智：知解他根器之智，及所依隨眠之智。）

 

（在此處，因為所依

隨眠智及知解他根器之智，此二智為同一的強力智，故名諸生。）

 




第二禪  
 





 





 七七  大王！更有比丘，以滅尋伺，內心安靜、心為專一，無尋無伺，由定生喜樂，

達第二禪而住。 

 彼以由定生喜樂，流潤充滿，盈溢周偏其身；以由定生喜樂，無不普洽其全身。

  [vi 擴大]+[upasamati 平息]:m.擴大平息 

  1.a.自我身內 2.adv.在自我身內 

  [sampasAdati 完全明淨] 

  [cetasā 心(中單從格)]心專一性



 









    七八  大王！猶如有深池湧出水，於此無東方之流入，無西方之流入，無北方之流入，

無南方之流入，亦無天神時時與驟雨。 

 

 



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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 而且，由此深池湧流泠水，以冷水充滿盈溢、周偏流潤此深池；無不以泠水普洽此深

池。 

 





 大王！比丘如是以由定生喜樂，充滿盈溢、周偏流潤其身；以由定生喜樂，無不普洽

其全身。 

 



 大王！此亦沙門[修行]現世之果報，比前者更殊勝微妙。 

《清淨道論》釋意

 ２〃（第二禪）於此等五自在中曾修行自在，並自熟練的初禪出定，覺得此定是近於

敵對的五蓋，因尋與伺粗，故禪支弱，見此過失已，於第二禪寂靜作意，取消了對於初禪

的希求，為證第二禪，當作瑜伽行。 

 從初禪出定之時，因他的念與正知的觀察禪支，尋與伺粗起，喜、樂、心一境性寂靜

現起。此時為了捨斷他的粗支（olArikangappahAnAya）而獲得寂靜支（santanga-paTilAbhAya），

他於同一的相（tad-eva nimatta）下「地、地」的數數作意（punappuna 再再 manasikaroto

作意），當他想：「現在要生起第二禪了」，斷了有分，即於那同樣的地遍所緣，生起意門

的轉向心。自此以後，即對同樣的所緣（yev’ ArammaNaM）速行了四或五的速生心。在那

些速生心中的最後一個是色界的第二禪心，其餘的如已述的欲界。 

  以上這樣的修行者：「尋伺止息故，內淨心專一故，無尋無伺，定生喜樂，第二

禪具足住」。他如是捨離二支，具備三支，三種善及十相成尌，證得地遍的第二禪。 

   這里的「尋伺止息故」是尋與伺二種止息（vUpasamA）和超越（samatikkama 超出）

之故，即在第二禪剎那不現前的意思。雖然一切初禪法在第二禪中已不存在──即是說初禪

中的觸等和這裡是不同的──但為了說明白於超越了粗支而從初禪得證其他的二禪等，所以

說，「尋伺止息故」。 

 

   「內」──這里是自己之內意思。但《分別論》中僅此一說：「內的，個人的」。故自

己之內義，即於自己而生──於自己相續發生的意義。 

 

   「淨」──淨稱為信（saddha）。 

 （1）〃與淨相應的禪為淨，猶如有青色的衣叫青衣。 

（2）〃或以二禪具備此淨──因為止息了尋伺的動搖（khobha 震動）而心得於淨，故

名為淨。 

若依第二義（2）的分別，當知此句應作「淨的心」這樣連結，若依前義（1）的分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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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「心」應與「專一」連結。 

   那裡（心專一的）意釋：「一」與「上升」為「專一」，不為尋伺的上升，故最上最

勝為「專一」之義。最勝： 

 1〃是說在世間為唯一的意思。 

 2〃或說離了尋、伺獨一無伴亦可。 

 3〃或能引起諸相應法為「上升」，這是現起義。最勝之義的一與上升的「專一」是三

摩地同義語。如此專一的修習與增長，故名第二禪為「專一」。這「專一」是「心」的「專

一」，不是有情和生命的專一，所以說「心專一」。 

 

   在初禪豈不是也有此「信」和「專一」而名為定，為什麼僅（在第二禪）而稱為「淨

心專一」呢？ 

 答道：因為初禪為尋伺所擾亂，猶如給波浪所動亂的水，不是很淨的，所以初禪雖也

有信，但不名為「淨」。因不很淨，則三摩地亦不甚明了，所以亦不名專一。在二禪中已

無尋伺障礙而得強信生起的機會。得與強信作伴，則三摩地亦得明了，故知僅於二禪作這

樣說。在《分別論》中亦只這樣說：「淨即信、信仰、信賴、淨信，心專一即心的住立......

正定」是。依照《分別論》的說法與此義是不會矛盾的，實與別處相符的。 

 

   「無尋無伺」──依修習而捨斷故，或於此二禪中沒有了尋，或二禪的尋已經沒有了

為「無尋」。亦可以同樣的方法說「無伺」。 

 《分別論》中這樣說：此尋與此伺的寂止、靜止、止息、息沒、湮沒、熄滅、破滅、

干枯、干滅與終息。故稱為「無尋無伺」。 

  那麼，在前面一句「尋伺的止息」便已成尌此義，為什麼再說「無尋無伺」呢？ 

 答道：雖在那裡已成「無尋無伺」義，然這裡與尋、伺的止息是不同的。上面不是已

經說過：「為了說明超越粗支之故，而自初禪得證其他的二禪等，所以說尋伺止息

故」，而且這是由於尋伺的止息而淨，不是止息煩惱的染污而淨，因尋伺的止息而得專一，

不是像近行禪捨斷五蓋而起，亦不如初禪諸支現前之故。這是說明淨與專一之因之話。因

由於尋伺止息而得第二禪無尋無伺，不是像第三和第四禪（原本即無），也不如眼識等本

無尋伺（只有七遍心所）之故，這是僅對尋伺止息的說明，不是尋伺已經沒有，故其次有

「無尋無伺」之語。是故已說前句又說後句。 

 

「定生」，即從初禪，或從（與第二禪）相應的定而生的意思。雖然在初禪也是從相

應定而生，但只有此（第二禪）定值得說為定，因不為尋伺所動亂，極安定與甚淨，所以

只為此（第二禪）的贊嘆而說為「定生」。 

 

   「喜、樂」──已如（初禪）所說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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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「第二」──依照數目的次第為第二，在於第二生起故為第二，於此第二（禪）入定

亦為第二。  

 

   其次說「二支捨離，三支具備」。當知尋與伺的捨斷為二支捨離。在初禪近行的剎

那捨斷諸蓋，不是這裡的尋伺（捨斷）。在安止的剎那，即離彼等（尋伺）而此二禪生起，

所以彼等稱為二禪的捨斷支。  

 

   「喜、樂、心一境性」這三者的生起，名為「三支具備」。故於《分別論》中說：

「第二禪是淨、喜、樂、心一境性」，這是為表示附隨於禪的（諸支）而說的。除淨支

之外，其餘三支，都是依於通達禪思之相的。所以說：「在那時候是怎樣的三支禪？即喜、

樂、心一境性」是。其餘的如初禪所說。 

 

 




第三禪 
 

 





    七九  大王!更有比丘，離喜而住捨，正念正智，以身感受樂。諸聖者言：「以捨而

正念樂住」達第三禪而住。 

 

 





 彼無喜樂，充滿盈溢、周偏流潤其身；無喜樂，無不普洽其全身。 



 











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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

 



    八○   大王!猶如於青蓮池、紅蓮池、白蓮池中，有青蓮、紅蓮、白蓮生於水中、長

於水中、浸於水中，吸引水底之營養，由頂上至根，受冷水所充滿、盈溢、周偏之流潤，

冷水無不普洽青蓮、紅蓮、白蓮。大王!比丘如是以喜樂，充滿盈溢、周偏流潤其身：以

喜樂無不普洽其全身。 

 大王！此亦沙門[修行]現世之果報，比前者更殊勝微妙。 



《清淨道論》釋意

３〃（第三禪）是證得第二禪時，已於如前所述的五行相中而習行自在。從熟練的第

二禪出定，學得此定依然是近於敵對的尋與伺，仍有喜心的激動，故稱他的喜為粗，因為

喜粗，故支亦弱，見此二禪的過失已，於第三禪寂靜作意，取消了對二禪的希求，為了證

得第三禪，為修瑜伽行，當自第二禪出定時，因他的念與正知的觀察禪支：喜粗起，樂與

一境性則寂靜現起。 

 

此時，為了捨斷粗支及為獲得寂靜支，他於同一的相「地、地」的數數作意，當他想：

「現在生起第三禪了」，斷了有分，即於那同樣的地遍作所緣，生起意門的轉向心。自此

以后，即於同樣的所緣速行了四或五的速行心。在那些速生心中的最後一個是色界的第三

禪心，餘者已如前說為欲界心。  

   以上的修行者：「與由離喜故，而住於捨、念正知及樂以身受──諸聖者說：『成

就捨念樂住』──為第三禪具足住」。如是他一支捨離，二支具足，有三種善，十相成

尌，證得地遍的第三禪。  

   「由離喜故」──猶如上述以厭惡於喜或超越於喜名為離。其間的一個「與」字，

乃連結的意思： 

 一、可以連結於「止息」之句； 

 二、或可連結於「尋伺的止息」之句。 

 這里（離喜）若與「止息」連結，則當作如是解釋：「離喜之故而更止息於喜故」，

依此種解釋，離是厭離之義。是故當知：喜的厭離之故便是止息之故的意思。如果連結於

「尋伺的止息」，則當作「喜的捨離之故，更加尋伺的止息之故」的解釋。依這樣解釋，

捨離即超越義。故知這是喜的超越與尋伺的止息之義。 

 

   實際，此等尋伺於第二禪中便已止息，這裡僅說明第三禪的方便之道及為贊嘆而已。

當說尋伺止息之故的時候，即得認清：尋伺的止息，實在是此禪的方便之道。譬如在第三

聖道（阿那含向）本不是捨斷的然亦說「捨斷身見等五下分結故」，當知如是而說捨斷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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贊嘆的，是為了努力證得（第三聖道）者的鼓勵的；如是此（第三禪）雖非止息的，但為

贊嘆亦說是尋伺的止息。這便是說「喜的超越故與尋伺的止息故」之義。 

 

 「住於捨」──在此看見從其生起故為捨；見其平等，見其不陷偏側（一邊）之義。

由於他具備了廣大、強而有力的清淨明了的狀態，故名具有第三禪者為「住於捨」。 

「從其生起」《清淨道論鈔》：從其（生起）適宜平等運載的狀態角度來說。 

 「見其平等」《清淨道論鈔》：「見其平等，即如同 9〃「禪捨」說法一樣，內在平等、

平穩之法已轉起。 

 

 捨有十種：即 1〃六支捨、2〃梵住捨、3〃覺支捨、4〃精進捨、5〃行捨、6〃受捨、

7〃觀捨、8〃中捨、9〃禪捨、10〃遍淨捨。 

 

  （1）「茲有漏盡比丘，眼見色無喜亦無憂，住於捨、念、正知」，如是說則為於

（眼耳鼻舌身意）六門中的六種善惡所緣現前之時，漏盡者的遍淨本性捨離行相為捨，是

名「六支捨」。 

  （2）「與捨俱的心，遍滿一方而住」，如是說則為對於諸有情的中正行相為捨，是

名「梵住捨」。 

  （3）「以遠離修習捨覺支」，如是說則為對俱生法的中立行相為捨，是名「覺支捨」。 

  （4）「時時於捨相作意」，如是說則為稱不過急不過緩的精進為捨，是名「精進捨」。 

  （5）「有幾多行捨於定生起？有幾多行捨於觀生起？有八行捨於定生起，有十

行捨於觀生起」，如是說則稱對諸蓋等的考慮沉思安靜而中立為捨，是名「行捨」。 

  （6）「在與捨俱的欲界善心生起之時」，如是說則稱不苦不樂為捨，是名「受捨」。 

（7）「捨其現在的與已成的而他獲得捨」，如是說則稱關於考察的中立為捨，是名

「觀捨」。 

  （8）「或者無論於欲等中」，如是說則稱對諸俱生法的平等效力為捨，是名「中捨」。 

  （9）「住於捨」，如是已到達最勝（頂）之樂，亦不生偏側（一邊）為捨，是名「禪

捨」。 

  （10）「由於捨而念遍淨為第四禪」，如是已具遍淨一切障礙，亦不再從事止息障礙

為捨，是名「遍淨捨」。  

  此中的六支捨、梵住捨、覺支捨、中捨、禪捨、遍淨捨的意義為一，便是中捨。然依

照其各別的位置而有差別：譬如雖然是同一有情，但有少年、青年、長老、將軍、國王等

的差別，故於彼等之中的六支捨處，不是覺支捨之處，而覺支捨處當知亦非六支捨等之處。  

   正如同一性質的意義，如是行捨與觀捨之義也是同性，即根據彼等的慧的功用差別

而分為二。 

1〃譬如有人拿了一根像羊足般的棒（如叉類）去探尋夜間進入屋內的蛇，並已看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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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蛇橫臥於谷倉中，再去考察：「是否是蛇？」等到看見三卍（sovatthika）字的花紋便無

疑惑了，於是對於「是蛇非蛇」的分別便不關心了；同樣的，精勤作觀者，以觀智見得（無

常、苦、無我）三相之時，對於諸行無常等的分別便不關心了，是名「觀捨」。 

（分別=觀，不關心=捨） 

 2〃又譬如那人已用像羊足的棒緊捕了蛇，並已在想「我今如何不傷於蛇，及自己

又不為蛇嚙而放了蛇」。當探尋釋放的方法時，對於捕便不關心了；如是因見無常等三相

之故，而見三界猶如火宅，則對於諸行的取著便不關心了，是名「行捨」。 

 （取著=行，不關心=捨） 

  

觀捨成尌之時，行捨亦即成尌。稱此等諸行的分別與取著的中立（無關心的）作用而

分為二。精進捨與受捨是互相差別以及其餘的意義也是不同的。 

 

於此等諸捨之中，禪捨是這里的意義。「捨」以中立為相，不偏為味（作用），不經營

為現起（現狀），離喜為足處（近因）。 

 

   （問）豈非其他的意義也是中捨嗎？而且在初禪二禪之中也有中捨，故亦應在那里

作「住於捨」這樣說，但為什麼不如是說呢？ ↓ 

   （答）因為那里的作用不明顯故，即是說那里的捨對於征服尋等的作用不明顯故。

在此（第三禪）的捨已經不被尋伺等所征服，產生了很明顯的作用，猶如高舉的頭，所以

如是說。「住於捨」這一句至此已經解釋完畢。 

 

   在「念與正知」一句中，憶念為念，正當的知為正知。這是指人所具有的念與正知

而言。此中，念以憶念為相，不忘失為味，守護為現起。正知以不痴為相，推度為味，選

擇為現起。  

   雖在前面的諸禪之中亦有念與正知──如果失念者及不正知者，即近行定也不能成

尌，何況安止定──然而彼等諸禪粗故，猶如行於地上的人，禪心的進行是樂的，那里的念

與正知的作用不明。由於捨斷於粗而成此禪的細，譬如人的航運於劍波海（khuradhArA），

其禪心的進行必須把握於念及正知的作用，所以這樣說。  

   更有什麼說念與正知的理由呢？譬如正在哺乳犢子，將它從母牛分開，但你不看守

它的時候，它必定會再跑近母牛去；如是（特殊的意義）： 

1〃這第三禪的樂雖從喜分離，如果不以念與正知去守護它，則必然又跑進於喜，及

於喜相應。 

2〃或者，諸有情是戀著於樂，而此三禪之樂是極其微妙，實無有樂而過於此，必須

由於念與正知的威力才不至戀於此樂，實無他法。 

為了表示這特殊的意義，故僅於第三禪說念與正知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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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「樂以身受」 

 1〃雖然具足第三禪之人沒有受樂的意欲，但有與名身（心心所法）相應的樂（受）； 

 2〃或者由於他的色身，曾受與名身相應的樂而起的最勝之色影響，所以從禪定出後

亦受於樂，表示此義故說「樂以身受」。  

 

   「諸聖者說：成就捨念樂住」因為由於此禪，佛陀等諸聖者宣說、示知、立說、開

顯、分別、明了、說明及贊嘆於具足第三禪的人的意思。 

 他們怎樣說呢？即「成就捨念樂住」。那文句當知是與「第三禪具足住」連結的。 

 為什麼彼諸聖者要贊嘆他呢？因為值得贊嘆故。即因：那人達到最上微妙之樂的三

禪，能「捨」（保持中立）而不為那樂所牽引，並能顯現「念」以防止喜的生起。 
 

「念」彼以名身而受諸聖所好、諸聖習用而無雜染的樂，所以值得贊嘆。因為值得贊

嘆，故諸聖者如是贊嘆其德：「成就捨念樂住」。  
  

 「第三」──依照數目的次第，居於第三；或於第三而入定，故為第三。 

次說「一支捨離，二支具備」，此中以捨離於喜為一支捨離。猶如第二禪的「尋」與

「伺」在安止的剎那捨斷，而「喜」亦在第三禪的安止剎那捨離，故說喜是第三禪的捨支。  
   

次以「樂與心一境性」二者生起，為二支具備。 

所以《分別論》說：「（第三）禪即是捨、念、正知、樂與心一境性」，這是以曲折

的方法表示禪那所附屬的各支。若直論證達禪思之相的支數，則除開捨、念及正知，而僅

有這兩支，即所謂：「在什麼時候有二支禪？即樂與心一境性」是。 

 

餘者猶如初禪所說。 

 




第四禪 
 

 











 八一  大王!更有比丘!捨樂離苦，前所感受之悅、憂具滅，不苦不樂，成為捨念

清淨，達第四禪而住。彼以純淨心，遍滿其身而坐，其純淨之心，無不普洽其全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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

 









 



    八二  大王！猶如有人，從頭至足，被覆白淨之衣而生，其白淨衣，無不普洽其全身。

大王！比丘以如是純淨之心，遍滿其身而坐！以純淨之心，無不普洽其全身。 

 大王!此亦沙門[修行]現世果報，比前者更為殊勝微妙。 

 

《清淨道論》釋意 

４〃（第四禪）如是證得了第三禪時，同於上述的對於五種行相業已習行自在，從熟

練的第三禪出定，覺得此定依然是近於敵對的喜，因這第三禪中仍有樂為心受用，故稱那

（樂）為粗，因為樂粗，故支亦弱，見此三禪的過失已，於第四禪寂靜作意，放棄了對第

三禪的希求，為了證得第四禪，當修瑜伽行。 

自三禪出定時，因他的念與正知的觀察於禪支，名為喜心所的樂粗起，捨受與心一境

性寂靜現起，此時為了捨斷粗支及為獲得寂靜支，於同樣的相上「地地......」的數數作意，

當他想：「現在第四禪要生起了，便斷了有分，即於那同樣的地遍作所緣，生起意門的轉

向心，自此以后，即於同樣的所緣起了四或五的速行心。在那些速行心的最後一個是色界

第四禪，餘者已如前述為欲界心。 

但有其次的差別：（第三禪的）樂受（sukhA vedanA）不能作（第四禪的）不苦不樂受

的習行緣（Asevana-paccayo 熟習緣、重複緣） 之緣，於第四禪必須生起不苦不樂受，是

故彼等（速行心）是與捨受相應的，因與捨受相應，故於此（第四禪的近行定）亦得捨離

於喜。 

（開印案：依照「熟習」之定義，對後來的無間生起之法有著熟練、強而有力的資助

作用，這尌是熟習緣或重複緣。四種出世間心無此，因為四道心一剎那後，緊接著尌是果

心，無熟習重複之緣可記說。此詳見《發趣論》中各細說） 

 

  上面的修行者，「由斷樂及由斷苦故，並先已滅喜憂故，不苦不樂故，捨念清淨，

第四禪具足住」。如是一支捨斷（喜=身樂），二支具備（捨受、一境性），有三種善，十

相成尌，證得地遍的第四禪。此中： 

「由斷樂及斷苦故」，即斷了身的樂及身的苦。 

「先已」是在那以前已滅，不是在第四禪的剎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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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「滅喜憂故」即是指心的樂與心的苦二者先已滅故、已斷故而說的。  

   然而那些（樂苦喜憂）是什麼時候斷的呢？即是於四種禪的近行剎那。那喜是在第

四禪近行剎那斷的，苦、憂、樂是在第一、第二、第三（禪）的近行剎那中次第即斷，但

《分別論》的「根分別」中，表示諸根的順序，僅作樂、苦、喜、憂的捨斷這樣說。  

 

   如果這苦憂等是在那樣的近行中而捨斷，那麼（《相應部》根相應〃底本 p213）：「生

起苦根，何處滅盡？諸比丘，茲有比丘，離於諸欲......初禪具足──即生起苦根

本彼初禪滅盡。生起憂根......樂根......喜根，何處滅盡？諸比丘，茲有比丘，

捨斷於斷故...... 第四禪具足住──即生起喜根於彼第四禪滅盡」。 

（問）依此經文為什麼僅說於諸禪（的安止定）中滅盡呢？  

  （答）這是完全滅了的緣故。即彼等在初禪等的安止定中完全滅了，不是僅滅而已，

在近行剎那中只是滅了，不是全滅。 

（未達安止定）而在種種轉向的初禪近行中，雖滅苦根，若遇為蚊虻等所嚙或為不安

的住所所痛苦，則苦根可能現起的，但在安止定內則不然。 

 或者於近行中雖然亦滅，但非善滅苦根，因為不是由他的對治法（樂）所破滅之故。

然而在安止安中，由於喜的遍滿，全身沉於樂中，以充滿於樂之身則滅苦根，因為是由他

的對治法所破滅之故。 

 其次，在（未達安止定）有種種轉向的第二禪的近行中，雖然捨斷憂根，但因尋伺之

緣而遇身的疲勞及心的苦惱之時則憂根可能生起。若無，尋伺則不生起。憂根生起之時，

必有尋伺。在二禪的近行中是不斷尋伺的，所以那裡可能有憂根生起，但在二禪的安止中

則不然，因為已斷憂根生起之緣故。 

次於，第三禪的近行中，雖然捨斷樂根（身樂），但由喜所起的勝色遍滿之身，樂根

可能生起的，第三禪的安止定則不然，因在第三禪中對於樂之緣的喜已滅盡故。 

於第四禪的近行中，雖然捨斷喜根（心喜），但仍近（於喜根）故，因為未曾以證安

止定的捨而正越（喜根），故喜根是可能生起的，但第四禪（的安止）中則不生起喜根。

是故說「生起苦根於此（初禪）滅盡」及採用彼彼（二禪至四禪）（滅）「盡」之說。 

 

   （問）若像這樣的在彼彼諸禪的近行中捨斷此等諸受，為什麼要在這裡總合的說出？  

   （答）為了容易了解之故。因為這裡的「不苦不樂」即是說不苦不樂受，深微難知，

不易了解。譬如用了種種方法向此向彼亦不能去捕捉的凶悍的牛，牧者為了易於捕捉，把

整群的牛都集合到牛欄里去，然后一一的放出，等此（凶悍的牛）亦依次出來時，他便喊

道：「捉住它！」這便捉住了。世尊亦然，為令易於了解，把一切受總合的說出。即是總

合的指示諸受之後而說非樂非苦非喜非憂，此即不苦不樂受，於是便甚容易了解。 

   其次當知也是為了指示不苦不樂的心解脫之緣而如是說。即是樂與苦等的捨斷為不

苦不樂的心解脫之緣。即所謂：「賢者，依四種為入不苦不樂的心解脫之緣。賢者，茲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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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丘捨於樂故（捨於苦故，先已滅喜與憂故，以不苦不樂捨念清淨故），第四禪具足住。

賢者，這便是四的為入不苦不樂的心解脫之緣」。  

   或如身見等是在他處捨斷的，但為了贊嘆第三道（阿那含向）亦在那里說捨；如是

為了贊第四禪，所以彼等亦在這里說。  

   或以緣的破滅而示第四禪中的極其遠離於貪瞋，故於此處說。即於此等之中：樂為

喜的緣，喜為貪的緣，苦為憂的緣，憂為瞋的緣，由於樂的破滅，則四禪的貪瞋與緣俱滅，

故為極遠離。 

   「不苦不樂」──無苦為不苦，無樂為不樂，以此（不苦不樂之語）是表示此中的樂

與苦的對治法的第三受，不只是說苦與樂的不存在而已。第三受即指不苦不樂的捨而言。

以反對可意與不可意的經驗為相，中立為味（作用），不明顯（的態度）為現起（現狀），

樂的滅為足處（近因）。 

   「捨念清淨」──即由捨（中立）而生的念的清淨。在此禪中之念極清淨，此念的清

淨是因捨所致，非由其他，故說「捨念清淨」。 

《分別論》說：「此念由於此捨而清淨、遍淨、潔白，故說捨念清淨」，當知使念

清淨的捨，是中立之義，這裡不及是「念」清淨，其實一切與念相應之法亦清淨。但只以

念的題目（包含一切相相應法）而說。 

   雖然此捨在下面的三禪中也存在，譬如日間雖亦存在的新月，但為日間的陽光所奪

及不得其喜悅與自己有益而同類的夜，所以不清淨、不潔白。如是，此中捨之新月為尋等

敵對法的勢力所奪及不得其同分的捨受之夜，雖然存在，但在初等三禪中不得清淨。因彼

等（三禪中的捨）不清淨，故俱生的念等亦不清淨。猶如日間不明淨的新月一樣。所以在

彼等下禪中，連一種也不能說是「捨念清淨」的。 

可是，在此（四禪中）已不為尋等敵對法的勢力所奪，又獲得了同分的捨受的夜，故

此中捨的新月極其清淨。因捨清淨故，猶如潔淨了的月光，則俱生的念等亦得清淨潔白。

是故當知只有此第四禪稱為「捨念清淨」。     

「第四」──照數目的次第為第四；或以入定在第四為第四。  

   

次說「一支捨離，二支具備」。當知捨於喜為一支捨離；同時那喜是在同一過程中的

前面的諸速行心中便斷了，所以說喜是第四禪的捨斷支。捨受與心一境性的二支生起，為

二支俱備。餘者如初禪中說。 

 

   茲已先說四種禪的修習法。 


